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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办资助〔2018〕241 号 

 

 

 

 

 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国家开发银行

扶贫金融事业部区域开发局关于贯彻四部委部署积极推进生源地

信用助学贷款电子合同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教助中心〔2017〕

109 号）要求，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国家开发银行扶贫

金融事业部区域开发局印发了《关于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合

同电子化全覆盖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助中心〔2018〕32 号）。现转发

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全部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。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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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开始，在 2017 年我省全面进行助学贷款业务档案电子化

试点的基础上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全部采取电子化方式开

展，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继续坚持“以学生为中心，全面

提升服务”的原则，按照“好事办好、方便群众、服务一线、防

范风险”的要求，精心组织实施，推动电子文件管理与助学贷款

业务深度融合，进一步优化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贷款服务，将

办理无纸化、操作智能化、管理信息化贯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

业务始终，提升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现场办理效率、增强系统

数据准确性、减轻档案存放压力、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。 

二、做好相关设备的采购和安装调试工作。各省辖市、省直

管县（市）要按照教助中心〔2018〕32 号文件要求，结合往年生

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人数和场所情况配备设备，包括高拍仪和手写

板和双面打印机。为便于管理，请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原

则上参照 2017 年设备采购情况，统一设备品牌。相关设备的购买

和安装调试工作需要在 5 月 31 日之前完成， 6 月 10 之前各省辖

市要对所属县区的网络、设备等情况进行检查， 6 月中下旬省级

资助中心将会同开发银行随机抽查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贷前准

备情况。 

三、认真做好组织工作。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要根据预

申请情况和往年贷款情况合理预测贷款人数，提前公布受理时间，

明确集中受理期间的错峰受理措施，保证设备完好够用，确保

2018 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安稳顺利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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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主动公开    2018 年 4 月 23 日印发 


